
济职院字 匚⒛17〕 31号

济宁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印发 《济宁职业技术学院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 :

《济宁职业技术学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已经学院办公会议

研究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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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职业技术学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专项资金管理,提高资金使用效益,根据《高

等学校财务制度》等有关规定,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
本办法适用于专项资金的申报、分配、使用、执行和管理。

第二条 专项资金是指上级财政部门安排的由学院管理和

使用的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指定用途的各类专项拨款,包括特色专

业、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创新团队、科研项目、实验室建设、

学生奖助学金、维修、购置和基本建设等项目资金。

第三条 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,贯彻
“
统筹兼顾、科学合理、

专款专用、绩效考评、强化监督
”
的原则。

第-章 专项资金的管理体制

第四条 学院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实行项目归口管理。项目

分管部门的院领导牵头,项 目分管部门具体负责管理,财务处等

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,项 目承担部门具体实施的全过程责任目

标管理体制和机制。管理职责包括:项 目申报组织、预算编制、

审核和申报、 鹂 的审批、资金使用及项目执行进度的监督、

项目绩

明确规定猕肿 归口管理部门牵头会同财务处及有关

职能部门拟寰管理办法;经院长办公会批准后执行。
、
Ⅱ 、 、 Ⅱ

第五条 专项资金使用部门应建立由部门负责人、项目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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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及有关人员组成的项目管理小组,制定专项资金使用计划,严

格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专项资金,并及时向归口管理的职能部门

提供专项资金的执行情况。

第六条 监察室 (审计处 )定期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

计,考核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。

第七条 财务处负责专项资金的核算,定期通报专项资金的

执行情况;年度终了,财务处应按照上级部门要求编制各类专项

资金年度决算表,并附必要的文字说明,经监察室 (审计处)审

核后,报送上级有关部门.

第八条 用各类专项资金购置的固定资产,均属国有资产 ,

应按学院固定资产的管理程序建账建卡、统一管理、合理使用和

认真维护。购置大型仪器设各,开展基建及大型维修项目,由学

院有关部门先进行可行性论证,报院长办公会批准后方能购置、

施工。属于招标范圊的须按学院规定采取招投标或集中采购的方

式执行。

第九条 资金使用部门负责人是项目的直接责任人,对专项

资金使用的真实性、合理性和效益负责。资金项目分管院领导和

直接管理项目的职能部门负责人对专项资金使用的合理性、真实

性和效益最大化负有重要责任。

各职能部门和资金使用部门应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对项目执

行情况进行的中期检查或项目验收,据实提供专项资金使用和项

目效益情况的相关材料。项目完成后,资金使用部门应及时总结

项目执行情况,填写专项资金项目完成反馈书,上报学院及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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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 阝 门 。

学院统筹安排项目节余资金使用。

第二章 预算申报

第十条要 坚持科学化、合理化、准确化原则,组织预算申

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

要高度重视,精心安排,细化预算编制,确保申报质量.

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的申报由分管项目的院领导牵头,由 申

报项目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具体组织,具体包括文件精神的传达

和解读、申报动员和组织、预算编制指导和初审,以及对上报院

长办公会项目的初审、筛选,院长办公会批准后申报。

专项资金使用部门负责填制《济宁职业技术学院专项资金审

批单》,按相关流程完成申报。

第十二条 专项资金所有权属于学院,纳入学院专项预算范

畴,由学院统筹管理。

第三章预算执行

第十三条 学院财务处按照上级拨付的专项资金,编制并下

达预算,各专项资金使用部门根据学院下达的预算调整资金使用

计划;

专项资金使用部门应加强资金使用管理,结合部门年度工作

计划、项目实施进度等科学编制资金使用计划,提高资金的使用   ’

效率。

专项资金使用部门应按要求填写《济宁职业技术学院专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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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报销单》,完成报销程序。

第十四条 专项资金归口管理的职能部门应及时清理检查

本部门管理的所有专项资金,掌握执行进度情况;应及时与资金

使用部门加强沟通协调,对于尚未实施或实施进度缓慢的,要督

促其加快项目实施;应要求各资金使用部门提前做好资金项目启

动的准备工作,一旦预算下达,能够及时组织实施。

第四章结余资金管理

第十五条 根据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管理规定,某一预算年度

安排的项目支出未使用或有净结余,学院将统一收回。

第十六条 对于净结余项目中未核销借款的,学院将按照相

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五章责任追究

第十七条 学院实行预算执行进度通报和约谈制度。

项目管理部门定期通报项目执行情况,相关院领导约谈项目

管理职能部门及专项资金使用部门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。

第十八 学院严格贯彻实施预算挂钩制度,将预算执行与下

年预算挂钩,对预算执行进度缓慢的项目,学院将视情况把项目

经费收回学院统筹安排到其他项目,并且原则上项目管理职能部

门及资金使用部门下年预算经费实行零增长;因结余多影响上级

部门对学院拨款的项目,学院将扣减项目管理职能部门及资金使

用部门下年预算经费;因项目无故形成净结余,造成项目经费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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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级部门扣减的,将报请学院追究项目管理职能部门及资金使用

部门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的责任。

第六章其他

第十九条 由学院设立的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参照本办法   ˉ

执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

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-6-

2011 +9 A2rHr-pk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


